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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近年来，为了优化营商环境，加强社会信用体系

建设，政务诚信、诚信政府已成为法治政府建设应有

之义，政策文件频出，举措天下，润泽于民。然而，学

术研究却是另一番景象。诚信政府理论先后经历了

三次洗礼，一是诚实信用在行政法上的援用，二是借

鉴德国的信赖保护，三是从英国引入合法预期。在

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对上述理论有过一段较为集

中、活跃的学术争鸣。热闹之后归于沉静，似乎不再

有新的理论争点，对有关西方理论也好似洞若观

火。著述不多且平淡，人们好像已经慢慢失去了对

这个话题的探索兴趣。

然而，诚实信用、信赖保护、合法预期相伴相生，

这一现象本身就说明它们之间边际模糊、难以辨

析。很多根本问题还没彻底澄清。既然已有“诚实

信用”，为何还要“信赖保护”?它们之间究竟是什么

关系?是继续采用“诚实守信”或者“信赖保护”，并汲

取众家之长?还是改辕易辙，以“合法预期”取而代

之?归根结底，诚信政府的理论构造何去何从?怎样

回应实践诉求?
为此，必须厘清诚实信用、信赖保护和合法预期

之间的相互关系，不拘泥于术语，也不刻意评价援用

私法诚实信用、德国法上信赖保护和英国法上合法

预期之间孰是孰非、各自优劣，而是探究我们引入之

后是如何解读、运用和发展的，它们之间发生了什么

“化学反应”，我国诚信政府实践已经汲取了什么，还

应当采撷什么。归根结底，是要回答我国的诚信政

府建设究竟需要怎样的内涵、规则与构造。本文在

勾勒各自理论结构的基础上，通过分疏有关立法、规

范性文件，探寻法官所持态度，发现在我国，诚实信

用实际上汲取了信赖保护，而我们对信赖保护的误

读，又恰好叙述了合法预期。这个环环相扣的过程

最终催生了我国特有的理论结构，且有必要进一步

积极汲取合法预期元素，使有关理论臻于完善，全面

回应诚信政府建设的实践诉求。

二、对三大理论的述评

从学术上看，诚实信用、信赖保护和合法预期相

继出现，最初从民法上借用诚实信用，开启了诚信政

府建设。之后，关注并转介了德国法的信赖保护。

旋即又引入了英国法的合法预期。它们交横绸缪，

共栖共生。

(一)源起于诚实信用

且不说民国行政法教科书早有涉猎，大概在 20
世纪末，我们又借由我国台湾地区的文献重新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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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实信用原则虽“向为私法之原则”，然“不独私法，

对于公法、宪法亦可适用”。①或许是因为诚实信用

的道德规范色彩较重，“抽象模糊”，“不易被准确量

化或直接进行操作”，②极少行政法教科书将诚实信

用胪列为行政法基本原则，即便采用，也不忘裹带上

信赖保护。③

至于适用的基础，行政法上历来就有借用民法

原则、私法公法共享原则两种解释。前者也称“类推

适用”，后者又有“一般法律思想理论”“法之本质说”

“法之价值说”，认为私法发达在前，公法在后，诚实

信用不为私法专有，只是私法较早发现，它应当是公

法和私法“共通之法规范。”④有的法官也认为，在行

政审判中适用诚实信用原则，属于“适用不违反行政

法和行政诉讼法强制性规定的民事法律规范”，“诚

实信用原则不仅是契约法中的帝王条款，也是行政

允诺各方当事人应当共同遵守的基本行为准则”。⑤

从行政法上对诚信、诚实信用、诚实守信的研究

看，大致有两种方法：一个是近似民法上诚实信用的

阐释，另一个是探寻与行政法结合的解释。

1.贴近民法上的诚实信用，从道德、理念上对政

府提出基本要求

“诚实信用原则作为行政法原则，从字面意义来

解释，至少对行政机关提出了‘诚实不欺’与‘信守承

诺’两项要求，这也是国内行政法学界对诚实信用原

则之基本要求的共识。”⑥而且，还应当进一步包含私

法上也有的“善意”和“信任”。诚信作为行政法上的

一项基本原则，必定是“民主政府必备的品质”。⑦从

政治道德出发，胪列出来的具体适用，可以说，遍布

行政法，从行政立法、行政行为到行政司法，无处不

在，“这种普适性体现在行政法律规范、行政主体的

行政活动、行政救济、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的外部

关系以及行政内部关系的各个领域”。⑧

2.探索与行政法的密切结合，转换成行政法上

的规则构造要求

努力分疏在行政法上的具体适用，首先，行政法

上的诚信原则，实际上超越了道德上的诚实，更加注

重行政权力的行使必须是理性的，“侧重于政府机关

的所作所为，公权力是否合法合理”，⑨要实现法的安

定性，“抑制因行政法变动带来的负面影响”。⑩一些

法官也指出：“行政机关作为社会事务的管理者，所

为行政行为应具有稳定性，不得朝令夕改，其做出的

承诺应当信守。”从道德伦理到法的安定性，诚信原

则才真正开始向公法原则过渡。其次，也有学者主

张，在行政立法中也适用诚信原则，包括法律“不得

溯及既往”“法律变动中的信赖保护”，“否则，法律

就不符合社会共同体赖以存在的基本道德，就不为

社会所接受，也就不可能有法的效力”。在本文看

来，法不溯及既往是关于法的时间效力的原则，在法

律的立改废过程中注意保护信赖利益，是立法政策

中一向必须考量的因素。这些都不需要诚信原则加

持。最后，诚实信用已经逐渐转换为依法行政要求。

学者类推出的很多行政法内涵，比如，行政权的行使

必须以公共利益为目的，“信息真实、准确、全面”“行

政决定应当公平合理”等，早就是依法行政的应有之

义。对依法行政真正有增量价值，并由法官裁判形成

精细化的规则，构成了基础性二元结构，一是要“恪守

信用”，在行政协议、行政允诺、行政承诺上兑现先前

所作的承诺、约定。二是行政机关不能随意撤销行政

决定。从判断标准到保护方式，实际上与信赖保护趋

同。诚信就是对信赖利益的保护。

不论上述哪种研究进路，学者无不首肯，诚信是

对行政机关和相对人提出的共同要求。行政机关和

相对人“不仅要相互平等对待，而且还应相互真诚和

信赖”。“政府与人民的互信，界定了行政法的诚信内

核。”具体可以解构为“诚信原则对行政机关的要

求”和“诚信原则对行政相对人的要求”两个方面。

(二)继之以信赖保护

21世纪初，受到我国台湾地区文献的强烈影响，

我们开始关注源自德国行政法上的信赖保护。信赖

保护原则很快成为“中国行政法的重要组成部分”，

“成为规范行政机关诚信行政、保障相对人预期利益

的主流理论工具”，“重要性甚至超过了越权无效原

则”。越来越多的行政法教科书将信赖保护添列为

一项行政法基本原则，但也不忘将诚实信用一并裹

挟其中。学者、法官已成为推动该原则发展的主要

力量。

最初因为缺少一手文献，对于德国信赖保护，我

们不算了解透彻，雾里看花，融入了不少中国人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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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理解与期许。学者解读不一，各抒己见，“对于这

一原则的理论渊源、保护客体及保护机制等诸多方

面均存在着不同认识”，甚至发生根本性误读。我

们一直视为首次引入信赖保护的《行政许可法》

(2003年)第 8条“立法本意与信赖保护原则并无关

涉，只不过是对传统意义上的严格依法行政原则的

规范重述罢了”。

1.与私法的关系

我国个别学者虽也提及私法上的信赖保护，却隐

约其词。多数学者认为，公法上信赖保护的法理基

础是诚信，几乎无视私法上信赖保护。德国联邦行政

法院早期也曾认为，“信赖保护原则系从诚信原则中

推导出来的”。之后，德国通说又转向否定，“诚信原

则非但不能构成信赖保护原则的法理基础，甚至连作

为‘额外的支撑’都是没有必要的”。“信赖保护原则唯

一可能的法理依据只能是法治国家原则以及从中推

论而出的法安定性原则。”“这一说法是‘最有说服力

的’。”也有认为信赖保护是基于法的安定性以及“宪

法上所保护的人民基本权利”，“究竟源于宪法上何种

基本权利，则又有‘财产权说’与‘自由权说’”。

2.三种表述

我国学者对信赖保护的表述不一，大致有三种，

一种近似诚实信用，“政府对自己作出的行为或承诺

应守信用，不得随意变更，不得反复无常”。另一种

与行政行为的撤销理论相关，行政机关不得随意撤

销、变更已生效的行政行为。在行政行为的变动中

要保护相对人的信赖利益，要合理补偿因撤销、废止

行政行为给相对人造成的信赖损失。多数学者持此

观点。再有一种类似合法预期，信赖保护要求“行政

主体对其在行政过程中形成的可预期的行为、承诺、

规则、惯例、状态等因素，必须遵守信用，不得随意变

更，否则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如因重大公共利益

需要变更时也必须作出相应的补救安排”。上述表

述显然受到接踵而至的不同理论影响，描述了应当

保护当事人信赖的基本面相，无论以何种理论审视

都没有问题，只是都没道出信赖保护的独有价值。

3.产生信赖保护的情形

与德国理论同出一辙，判断是否给予信赖保护，

要看是否存在信赖基础、信赖行为、值得保护的信赖

和信赖利益。学者普遍相信，信赖是“基于行政行

为的效力性”，是“对具体行政行为的撤销、变更、废

止加以限制”。甚至认为其无所不在、无处不有，

“已渗透到法律事实的认定、行政法律规范的适用及

行政行为的变动等行政全过程”。一些法官也从宽

泛意义上引用信赖保护。

其实，在德国公法范围内，“信赖保护原则主要

适用于三个领域：其一为法律的溯及力，信赖保护体

现在法律的变更与废止不应真正具有溯及既往的效

力上。其二为授益行政行为的撤销与废止，信赖保

护主要体现在对违法给付行为的存续保护上。其三

是在行政计划、许诺、公法合同等领域中，信赖保护

主要体现为行政机关决定的改变应当顾及相对人的

信赖利益。”

在本文看来，与行政法有关的只有后面两点。

第一，如前所述，法律的溯及力、法不溯及既往是宪

法和立法上的信赖保护，有关法规范已高度成熟，信

赖保护隐退为随附理由，可有可无。第二，行政计

划、行政许诺、公法合同等领域是否适用信赖保护，

在德国尚有争议。即便可以，“其适用规则也原则上

同于授益行政行为的撤销与废止中的情形”。而在

我国，行政协议、行政允诺却早已涵摄到“诚实守信”

之中，是“恪守信用”在行政法上的实际运用。它们

不同于传统行政行为，是借助相对人同意、付诸行动

而成立。行政审判上对其合法性要求也有别于传统

行政行为，存续性、稳定性明显较高。第三，上述陈

述中，以及在很宽泛的说法中，都没有点明行政政

策、行政指导、行政惯例是否可以适用信赖保护。它

们显然与行政行为撤销理论无涉。

我国一些学者相对准确地复述了德国法上对违

法给付决定的存续保护。而负担行政行为是否亦

然，他们却不置可否。更多的学者、法官和立法参与

者是不加区别地断言，信赖保护与行政行为的撤销

有关。在德国法上，“针对负担行为作出撤销或废止

决定，对相对人而言仅意味着利益的增加或法律状

况的改善，而不会造成不利影响，因此相对人并无需

要保护的信赖利益可言”。“只有在对原负担行为作

出更不利于相对人的变更情况下，变更行为的实际

效果等同于授益行为的撤销或废止，此时应适用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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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益行为相同的规则。”

在本文看来，从行政行为效力理论看，传统上就

有行政行为的公定力、确定力、拘束力，非因法定事

由，经由法定机关和法定程序，也不允许随意撤销、变

更已生效的行政行为。在其中引入信赖保护，实际上

只是附随理由，可有可无，若无特殊价值考虑，实无必

要。从我国行政审判看：“对于负担性行政行为的信

赖保护问题，实践中却未见涉及。因行政机关撤销违

法的负担性行政行为而引发的赔偿诉讼中，尚未见因

违反信赖保护原则而支持原告的判例。”

4.与依法行政的关系

在早期的大量文献中，我国学者极少关注信赖

保护与依法行政之间的冲突。只有个别学者提出，

“对各种目标和利益进行权衡、协调，以求得一个合

理的和适当的中介点”。即便在复述德国法的有关

存续保护方式时，也是小和尚念经有口无心，不明就

里。于是，发生了集体误读。只有屈指可数的几篇

文献清晰阐述了信赖保护的独特价值，但是，面对业

已普遍形成的理论误读与实践偏差，回天无力，无法

拨乱反正。其实，关注这个问题，才是打开德国信赖

保护的正确方式。

1956年(西)柏林高等行政法院在一起撤销违法

授益行政行为的案件中，开创性地在依法行政和相

对人信赖保护的对立中支持了后者。法院认为：“当

考虑到法律上普遍认可的信赖保护理念时，除非个

案中行政机关通过撤销所欲实现的公共利益明显优

于受益人所获得的利益，否则违法授益行政行为的

受益人因信赖国家公权力活动有效性所得的利益，

可以阻却行政机关为纠正违法状态所实施的撤销行

为。”无法否认的是，信赖保护在追求法安定性的同

时，却是对法安定性的反动。“由于信赖保护的提供

主要取决于主观标准以及基于个案的具体利益权

衡，它对整个法治秩序的稳定性反而形成了不利影

响，同时也损害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因此，最

终形成的结果反而是不利于法治状态下稳定与均衡

的可预期性的形成，进而也会有损于法安定性原则

的实现。”

正因如此，首先，德国人小心翼翼地将信赖保护

限定在违法授益行政行为的撤销上。在授益行政行

为上，之所以信赖保护可以胜出，是因为给予相对人

待遇优厚，只关乎国库支出多寡。“对于公权力机关

而言基本上仅意味着经济负担而非职责范围内应予

履行的任务。”采取存续保护，不去纠正违法，对法

秩序的破坏也是秋毫之末。但是，对于秩序行政，依

法行政若是让位给信赖保护，对法治的破坏却是致

命的。秩序行政也称侵害行政，多为负担行政行为，

很难引用信赖保护。因为对于违法的负担行政行

为，比如已经生效的违法行政处罚决定，很难想象可

以通过利益衡量，如果私益大于公益，就可以不撤销

违法的负担行政行为，反而给予存续保护。其次，德

国人也试图通过精细的推理，努力弥合依法行政与

信赖保护之间的分歧。这项任务最终由德国《行政

程序法》完成，通过信赖保护的法律化，将上述冲突

“转换成应如何适用行政程序法相关规范的问题”。

对违法的授益行为是否给予存续保护，“取决于具体

个案中的事实构成与利益对比关系”，也就是公益和

私益之间的衡量。

但是，即便如此谨慎的限缩，信赖保护在欧洲依

然不被看好，“几乎是毫无价值的”。“尤其是在受益

人为企业的情况下，如果无视给予其相关补助的授

益决定的违法性并继续维持其存续力，实际上就直

接损害了其他企业的公平竞争机会。在个人的存续

利益和公共利益之间的权衡中，欧洲法院显然认为

后者应具有优先地位。”“正是出于这样的原因，即便

从与德国有着紧密地缘关系的欧盟诸国来看，除荷

兰等之外的多数国家，都没有在法律规范中认可信

赖保护原则。”

对于德国法上信赖保护的独特价值，以往我们

并没有真正意识到，也不甚了了。从开初，我们就望

文生义，以文害辞，对信赖保护的解读带入了中国人

自己的情愫、期许与观念，从依法行政观念出发说文

解字。因此，我们主张“有错必纠”，行政机关应当依

职权纠正错误的行政决定。比如“戴鼎锋与上海市

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

管理委员会等劳动和社会保障审判监督案”中，法院

认为，不能“仅因一次错误发放”，就“要求相关部门

继续向不应享受补贴人员持续发放生活补贴”。这

“亦非信赖保护原则的应有之义”。“因此，抗诉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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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停发生活补贴的行为有违行政行为相对人的信

赖保护原则的意见，不能成立。”也有法官认为，行

政诉讼上的情势判决，或称“情况判决”，涉及近似德

国的信赖保护。其实不然，情势判决不撤销违法行

政行为，改为确认违法，允许违法行政行为存续，这

不是出于信赖保护，而是对国家利益、公共利益的

保护。

我们想象的信赖保护，是指行政决定应当可信、

可靠、可以依赖，言必行，行必果，果必信。在这个意

义上，行政行为的撤销、撤回和变更上无不弥散着信

赖保护。《行政许可法》(2003年)第8条对合法行政许

可的撤回或变更、第 69条第 4款对违法行政许可的

撤销且被许可人无过失的，都是先让依法行政原则

胜出，然后通过补偿、赔偿来保护被许可人的信赖利

益。这种解决依法行政与信赖保护之间冲突的立场

与方式，既与我国司法实践吻合，也与英国法上的合

法预期完全相同。国务院《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

纲要》(国发[2004]10号)也便可以从诚信意义上扩大

解读，将信赖保护进一步推及所有行政决定。这才

是我国学者、法官、立法参与者津津乐道的信赖保

护，并左右了司法裁判的态度，以及有关立法、文件

规定的内容取向。

5.保护方式

在我国，正因为不关注信赖保护与依法行政之

间的关系，尽管学者都提及信赖保护具有存续保护

与财产保护两种方式，却忽视了它们所持不同立

场。在德国法上，财产保护是合法性胜出，存续保护

是信赖利益优先。究竟采用哪种保护，取决于对公

益与私益的衡量结果。

当信赖保护投入我国本土实践之后，从立法、审

判到理论，注入了中国元素，摒除对违法状态的存续

方式，重视以实现合法性为前提。违法许可通过治

愈成为合法，可以继续存续，不构成违法性继承问

题。只有许可决定具有重大明显违法或者存在显而

易见的违法且无法补正情形的，才可以撤销。无效

的行政行为不可能产生信赖保护。如果违法不归

咎于相对人，比如相对人没有行贿或提供虚假资料

信息，或者错在行政机关，比如，执行政策错误、合法

性审查疏忽，那么，因撤销、变更造成的信赖利益损

失，应当给予当事人财产保护。

(三)合法预期的引介

我们对英国合法预期的关注，比信赖保护稍晚

一两年。合法预期(legitimate expectation)，也译成“合

理期待”“合理预期”“正当期望”“正当期待”，起始就

是依据一手文献对源自英国的合法预期做了全面、

系统、深入的研究。又延伸至对荷兰、香港、欧盟合

法预期的探讨。对于合法预期的涵义、判断标准与

保护方式，有关引介大同小异，基本上没有分歧，都

是利用相同的资料，得不出相距太远的观点，又彼此

印证，不至于跑偏误读。合法预期也进入行政法教

材，一些学者在论述信赖保护、诚实信用之时提及合

法预期，并认为它们在内涵上融洽无间。也有认为

其迥异且优于信赖保护，应当取而代之，成为一项基

本原则。

1.基本内涵

合法预期是指相对人因行政机关的先前行为

(如曾制定过政策、发过通知、做出过指导或承诺或

者行政决定等)，合理地产生了对行政机关将来活动

的某种预期(如行政机关将会履行某种程序或者给

予某种实质性利益)，并且可以要求行政机关将来满

足其上述预期。行政机关除非有充分的公共利益理

由，原则上不得拒绝。

首先，英国没有行政行为概念，也不限于行政决

定，公权力行使过程中形成的行政机关意思表示，从

政策、承诺、指导、惯例、长期固定实践到行政决定，

都可能产生合法预期保护，应用极其广泛，远胜于信

赖保护。合法预期完全溢出了对行政行为撤销理论

的关注，将目光延伸到行政政策、行政计划、行政指

导、行政惯例等领域。对于这些行政活动，诚实信

用、信赖保护似乎也有所涉足，却不十分在意，至少

还没有像合法预期那样形成有效规范。

其次，与诚实信用、信赖保护一样，合法预期要

求行政机关言而有信、言出必行，行政权力的行使应

当值得相对人信赖，相对人也完全可以信任行政机

关作出的意思表示。不像诚实信用，合法预期不强

调伦理道德，却注重行政权力的理性行使。与信赖

保护一样，合法预期具有精致实用的规范结构，能够

有效控制行政权。在合法性与信赖利益之间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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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次序上，合法预期比信赖保护更符合我们认同

的观念。

2.适用条件

与信赖保护的适用条件大致对应。首先，行政

机关先前行为表达出来清晰无误的意思表示，相当

于信赖基础。其次，使相对人产生对行政机关未来

行为的预期，并安排了自己的生产、生活，也就是有

着信赖行为。最后，因为行政机关改变意思表示，先

期的投资得不到应有的收益，财产上蒙受损失，亦即

有着值得保护的信赖利益。

3.保护方式

行政机关要想改变上述预期，应当事先通知可

能受到影响的相对人，听取意见，必要时举行听证。

如果没有压倒一切的公共利益理由，不得改变。如

果基于公共利益理由改变的，应当赔偿或补偿由此

造成相对人的损失。也就是存在着程序性保护、实

体性保护和赔偿(补偿)性保护。除了赔偿性保护与

信赖保护上的财产保护大致相同，其他均不同。

首先，信赖保护缺少程序性保护。德国传统上

不如英国法重视程序，折射在信赖保护上就是一直

缺少着正当程序的保护意识。或许是受其影响，

《行政许可法》(2003年)第 8条也没有规定程序性保

护。刘飞教授辩解道，信赖保护并不是忽视正当程

序，而是“对于行政决定作出之前应如何为相对人提

供程序保障的问题，通常是在相关程序设置的层面

上作出探讨，而不会出现于信赖保护原则的语境

中”。但是，这依然赶不上英国的合法预期。在英

国法上，能够产生合法预期的行政机关意思表示不

限于行政决定，而是广泛存在承诺、指导、惯例、政策

之中。为行政行为的作出、撤销、变更或废止提供的

正当程序保障，与之风马牛不相及。合法预期是为

了在当事人利益受到损害，却不能基于侵犯其法律

权利而请求救济，而向其提供救济。适用自然正义

原则的经典场域是一些法律权利、自由或利益受到

影响，而合法预期原则与之不同的是其涉及的利益

本身是无法获得法律保护的。

其次，合法预期的实体性保护迥异于信赖保护

的存续保护。实体性保护的前提是行政机关的合法

意思表示让相对人产生了合法预期，如果没有压倒

一切的公共利益理由，行政机关就不得改变先前的

意思表示，应当给予当事人所预期的实质利益。在

考虑是否改变合法的意思表示上，涉及利益衡量。

由于意思表示远广于行政决定，实体性保护不是或

不仅仅是“和行政行为的撤销理论联系在一起

的”。在信赖保护上，存续保护是针对违法的给付

决定，通过公益与私益的权衡，发现确有必要保护相

对人的信赖利益，就应当为违法的给付决定提供存

续保护。利益衡量的目的，是权衡要不要撤销违法

的给付决定。德国法上通过维续违法的授益性行政

行为的存续力来限制行政机关的撤销，保护效果仅

止于阻止撤销。从英国的经验看，即使不为违法的

给付行为提供存续保护，也依然可以保护当事人的

信赖利益。在撤销违法的给付决定之后，可以责令

行政机关行使裁量权，寻找政策空间，使当事人的法

律状态实质上没有改变。这比单纯一味采用财产保

护更为积极。

4.与依法行政的关系

与德国信赖保护不同，在与依法行政关系上，合

法预期始终坚持了合法性。“对于机构越权的决定或

表示，法院一贯坚持其不能作为正当期待的基础。”

“因为对正当期待的保护往往意味着维持该决定，在

法院看来，这将不恰当的扩大行政机关的权力，使本

来非法的行为合法化。”对于违法意思表示产生的

合法预期，也只是提供赔偿性保护，而不是像德国法

那样允许违法决定继续存在。无论英国、欧盟还是

我国法院都持上述同样立场，这与德国法完全

不同。

三、立法文件上的用语与要求

“诚信政府”“诚实守信”是官方文件上的常用

语。任凭学术上有着从诚实信用、政府信赖保护到

合法预期的递进发展，官方文件的用语偏好基本未

变。只是后来一些地方立法、文件中出现了信赖保

护，也多与诚实信用、诚实守信并用。

在早期的文件中，诚信政府一般是倡导性的口

号，缺乏实际内容与具体要求。从中央层面看，“诚

实守信”及其具体要求，最早见于2004年国务院发布

的《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国发[2004]10号)，
“诚实守信”作为依法行政的一项基本要求，主要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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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为不得随意撤销、变更已经生效的行政行为，依

法撤回、变更的，也应补偿相对人损失。这实际上

是将《行政许可法》(2003年)第 8条、第 69条第 4款

规定推而广之。在立法参与者、法官、学者看来，行

政许可法上述规定首次引入了信赖保护，或合法

预期，赋予了行政机关“诚实守信的义务”。类似

规定还可见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

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0]8
号)第 59条。“诚实守信”“诚信”也成了法治政府建

设目标之一。

从 2008年之后地方制定的行政程序规定看，湖

南、宁夏、江苏、山东、兰州、汕头、海口等省市都复制

了 2004年国务院《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国
发[2004]10号)的诚实守信要求，表述上大同小异。

西安、蚌埠分别明确提及信赖保护原则、诚实信用原

则。汕头、江苏对行政指导，西安对行政合同都分

别突出了诚实信用、信赖保护要求。湖南还将上述

诚实守信要求解释为信赖保护。

国务院发布《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

(2014-2020年)》(国发[2014]21号)，标志着诚信政府

建设进入了全面发展阶段，其中，对政务诚信提出具

体要求。政务诚信就是政府诚信。甘肃、山东、广

东、河南、河北、江苏、吉林、江西、辽宁、陕西、上海、

天津、重庆等省市陆续出台了社会信用立法，基本上

都是地方性法规，都涉及政务诚信。《国务院关于加

强政务诚信建设的指导意见》(国发[2016]76号)又专

门做了规定。2016年至 2018年，浙江、安徽、云南、

福建、甘肃、贵州、上海、天津等省市政府陆续出台了

加强政务诚信建设的实施方案、工作方案、实施意

见、指导意见或决定。《优化营商环境条例》(2019年)
第30条提出“持续推进政务诚信”、第31条对政府践

行政策承诺、合同约定提出具体要求。中共中央、国

务院印发《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2021-2025年)》对
诚信政府作出专门规定，有重点地重申了上述文件

对政务诚信建设的具体要求。

从上述文件规定看，可以分为政府诚信与公务

员诚信两个方面。

1.政府诚信，分为具体要求和推进手段，①具体

要求包括：第一，非因法定事由并经法定程序，行政

机关不得撤销、变更已经生效的行政决定；因国家利

益、公共利益或者其他法定事由需要撤回或者变更

行政决定的，应当依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进行，并对行

政管理相对人因此而受到的财产损失依法予以补

偿。第二，在政府采购、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招标

投标、招商引资、债务融资、街道和乡镇政务诚信等

领域，对依法作出的政策承诺和签订的各类合同要

认真履约和兑现。因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需要

改变政策承诺、合同约定的，应当依照法定权限和程

序进行，并依法对市场主体因此受到的损失予以补

偿。不得以行政区划调整、政府换届、机构或者职能

调整以及相关责任人更替等为由违约毁约。②推进

手段主要是建立政务诚信监测治理机制，建立健全

政务领域失信记录；实施失信惩戒措施；构建广泛有

效的政务诚信监督体系；以及坚持依法行政、阳光行

政和加强监督。

2.公务员诚信，具体举措是建立公务员诚信档

案，将公务员诚信记录作为干部考核、任用和奖惩的

重要依据。在上述立法、规范性文件中，没有看到合

法预期，为数不多的文件中出现合理预期，却不是对

政府而言，而是对市场、对经济的“合理预期”。偶

尔提及信赖保护的，均发文于2003年之后，多是泛泛

的一项原则，没有具体内容。个别立法、文件规定

了详细内涵，一是针对行政行为的，比如，对非行政

许可审批和登记的变更、撤回要求，与《行政许可法》

(2003年)第8条规定相仿。还有对裁量权行使的规

范要求，“非因法定事由并经法定程序，不得随意改

变已经生效的行政行为”。以及对违法行为的举报

奖励上，“行政处罚决定被撤销时，举报人的举报奖

励受行政信赖保护，不应向举报人追回举报奖

金”。二是为了促进民间投资健康发展，要求政府

切实履行各类合同协议。三是利益保护，要“有利

于当事人”，“保护公民对行政行为正当合理的信赖

利益”。在行政指导中贯彻“增益止损原则”。

从上述文件、立法中，可以发现，第一，在术语上

始终没有变化，这很可能是因为，文件上使用术语向

来谨慎、连贯，没有官方权威依据，一般不轻易改变

已有用法。第二，主动汲取了诚实信用、信赖保护理

论交融之后形成的两点共识，在规范层面上首次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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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了诚信政府的二元结构体系，一是将“恪守信用”

适用于行政协议、政策承诺，要求政府践约守诺，二

是通过《行政许可法》(2003年)第8条的媒介勾连，将

信赖保护扩及所有行政决定，叙述的却是注重合法

性的合法预期观念。第三，无论是对政府的诚实守

信要求，还是信赖保护，应该都是针对政府自身的信

用塑造，而不是对相对人而言的“信用承诺”，也不是

政府对社会、经济管理上“使用信用信息和信用产

品”，“培育信用服务市场发展”。

四、法官判决中的缘事析理

比学术关注稍晚，自 21世纪初，在招标投标、行

政契约等案件中，法官在判决说理上才开始大量引

述对政府的诚实守信要求。也有法官引用诚实信用

批评当事人不兑现对行政机关的承诺。之后不久，

一些法官也开始热衷推动“信赖保护”。比如，在“益

民公司诉河南省周口市政府等行政行为违法案”中，

在二审判决中，交相辉映着诚信与信赖。在“裁判摘

要”中还特别指出“被诉具体行政行为违反了法律规

定，且损害了相对人的信赖利益”。在2014年、2015
年之后，合法预期进入法官的判词。这类案件相对

少一些。

(一)诚实守信

从中国裁判网上检索，涉及政府诚信的判案是

“海量的”，数以千计。时间跨度从2002年至今。我

们做了适当限缩，只采集、分析最高人民法院裁判 7
件，省高院裁判156件。这些案件广泛分布在行政契

约(行政协议)、征收补偿、行政许可、信息公开、行政

允诺、行政奖励、行政审批等领域。

1.具体适用

对于行政法上与民法近似的事项、活动，或者混

杂在行政法律关系之中的民事关系，法官会毫不迟

疑地适用“诚信”“诚实守信”要求。比如，与民事合

同相近的行政协议，以及涉及民事约定的内容，或者

在行政关系中涉及相对人之间的民事义务。在其他

更为广泛的行政关系上，“诚信”“诚实守信”的应用

也不乏其例。“在行政审判实践中，诚实信用原则也

已经成为约束诉讼当事人的重要法律原则。”

从行政判决看，对“诚信”“诚实守信”的适用，有

的只是宣示性的，上下文丝毫不涉及“诚实守信”的

适用分析。也有的泛泛其词，比如，不平等对待，有

违诚实信用；向公众提供的信息必须真实、准确；行

政优益权的行使不能与诚实信用原则相抵触。这也

契合诚信、诚实信用较为抽象空灵，随处可用的特

点。但是，在一些裁判中，法院实质性地分析了案件

之中涉及的诚实守信问题。从中，我们大致可以归

纳出“诚信”“诚实守信”的适用规则。

第一，只要行政协议、行政允诺、行政承诺是“真

实意思的表示”，“没有证据证明”“存在重大误解或

违背一方真实意思的情形”，不违反法律、法规或规

章的强制性规定，当事人也没有过失，那么，行政

机关就应当履约践诺，落实与当事人达成的协调意

见，践行自己作出的政策允诺。即使客观上已无法

履行协议，也要采取补救措施。“不支持地方以政

府换届、领导人员更替等理由违约毁约。”“即使是对

其不利的行政允诺、行政契约和会议纪要”，也应履

行。在与相对人签订行政协议时，行政机关超越职

权，或者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那么，行政协议无效，

行政机关应当承担全部责任。

第二，非因法定事由并经法定程序，行政机关不

得随意撤销、变更已经生效的行政决定。“反反复复，

出尔反尔”，“严重违背诚实守信的原则”。没有充

分证据证明行政决定违法，或者违法行政决定可以

治愈的，就不得撤销。行政机关的决定让当事人产

生信赖、信赖利益，就应当给予保护。因为行政机

关过错导致当事人信赖利益受损，“决不能‘新官不

理旧账’”，应当及时解决。

从上述判案看，“诚信”“诚实守信”在运用上具

有以下特点：首先，“诚信”“诚实守信”不仅仅是对行

政机关提出的单方要求，“行政相对人也应当依法、

诚实守信地行使自己的权利”。其次，在不少法官

看来，“诚信”“诚实守信”和“信赖保护”是同一概念，

要求“诚信”，就要保护“信赖利益”。

2.保护方式

“诚信”“诚实守信”都不是行政诉讼法规定的独

立审查标准，不出现在判决主文，仅是判决说理上有

所涉及。在判决主文上，法院引用的裁判依据，一是

通过确认承诺、协议、会议纪要等合法有效，是行政

机关应当履行的职责，作出履行判决。因为在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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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看来，“‘法定职责’的渊源甚广，既包括法律、法

规、规章规定的行政机关职责，也包括上级和本级规

范性文件以及‘三定方案’确定的职责，还包括行政

机关本不具有的但基于行政机关的先行行为、行政

允诺、行政协议而形成的职责”。二是对于随意撤

销、变更已生效的行政行为的，一般会判决撤销，恢

复原行政行为的法律效力。三是涉及损失的，判决

赔偿或者责令行政机关采取补救措施。这些判决方

式实际上实现了对当事人信赖利益的实体性保护、

赔偿性(补偿)保护。但是，从有关判案中，没有发现

类似于合法预期的程序性保护。

3.与依法行政的关系

“诚信”“诚实守信”要求与依法行政发生冲突

时，法院一般坚持依法行政优先。“合法性仍是行政

机关依法行政的首要考量因素。”如果行政决定违

法，过错在行政机关，完全辜负了当事人的信赖，在

撤销违法行政决定的同时，行政机关应当“做好相关

的法律宣传和解释工作，并采取相应措施，以维护诚

信政府的良好形象”。行政机关错误告知救济期

限，不得以超过救济期限为由不予受理。即使是对

违法的颁证行为不撤销，也不是为了保护当事人的

信赖利益，而是因为双方对房屋买卖协议的合法有

效都没有异议。

但是，对于行政协议、行政允诺、行政承诺，却不

因其存有瑕疵，就轻易否定其合法性、有效性。“由于

行政协议是一类特殊类型的行政行为，对行政协议

的效力进行审查，要对依法行政、保护相对人信赖利

益、诚实信用、意思自治等基本原则进行利益衡量，

从维护契约自由、维护行政行为的安定性、保护行政

相对人信赖利益的角度，慎重认定行政协议的效

力。”法院一般认为，只有违反了法律、法规或规章

的强制性规定，约定、承诺无效，可以免除其履行义

务，或者认可其单方变更，但要“予以批评”。只要

与强制性规定不抵触，就是有一些瑕疵，也应当兑现

约定、承诺。由于行政机关负责执行政策，并有合

法审查义务，原则上其不得将政策执行失误或者审

查疏忽的后果转嫁给当事人。

(二)信赖保护

“信赖保护”能够检索到的较早案件大约是2005

年，之后渐多，相对于“诚信”“诚实守信”的案件却少

得可怜。我们收集了各级法院判决的50起案件，主

要存在于行政许可、行政协议、行政指导、行政补偿、

行政赔偿、土地(房屋)征收与补偿、行政奖励、行政登

记、行政特许经营等领域。

法官似乎比立法参与者更热衷于引入信赖保

护术语。有的行政法官直言直语，“诚信原则在私

法领域是帝王原则，适用于公法领域被称之为信赖

保护原则”。不少裁判中，实际上是交织使用“诚

信”“诚实守信”“信赖保护”“信赖利益保护原则”，

尤其是在行政协议上是在同一意义上交替并用。

在这些法官看来，它们别无二致。甚至还与合法预

期相提并论。

1.产生信赖保护的情形

在一些法官看来，信赖保护“是指行政行为的相

对人基于对公权力的信任而作出一定的行为，基于

此种行为产生的正当利益应当予以保护”。“意为

人民基于对国家公权力行使结果的合理信赖而有所

规划或举措，由此而产生的信赖保护利益应受保

护。根据该原则，人民基于对政府行为信赖而做出

的相关行为应当受到保护。”

信赖保护无处不在，包括，第一，相对人基于对

行政权力行使的信任而实施的行为，会产生信赖保

护问题。信赖基础可以是行政决定，也可以是先

例。行政机关应当积极地、完全地履行其义务。即

便行政决定最初有瑕疵，但治愈后，也会产生信赖保

护。行政机关不得随意撤销、变更已生效的行政决

定，有关要求与上述诚实守信一模一样。“行政机

关确需改变行政行为的，对于由此造成的相对人的

损失，应予补偿。”当政策、法律发生变化，当事人经

许可登记获得的法律状态变为违法时，或者需要撤

回许可时，都应当采用适当的方式保护当事人的信

赖利益。第二，行政协议、行政承诺、行政允诺也会

产生信赖利益保护。

2.适用条件

在判案说理中，一些法官也逐一分析了是否存

在信赖基础、信赖行为以及信赖利益。有的法官还

进一步提出了“信赖利益是否值得保护的判断标

准”，首先，“强调行政相对人对于违法行政行为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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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错”。如果相对人有过错，则另当别论。其次，

“正当利益是信赖保护原则的基础和前提”。最

后，行政机关主导政策，不能以误读政策为由，主张

行政协议与政策不符的部分无效，让相对人承担不

利后果。

3.保护方式

从法院裁判看，信赖保护不是审查标准，只出现

在判决理由部分。法院判决方式多样，首先，信赖保

护已经转化为法律、法规、规章或规范性文件上的具

体规范要求，法院可以经过合法性审查作出相应判

决。其次，对于行政协议约定、承诺，法院一般会引

用行政协议的专门判决方式处理。最后，信赖保护

作为一项原则加以适用，法院一般将违反信赖保护

原则归入滥用职权。

从我国法院的裁判看，对于违法审批行为，不给

予存续保护，法院会先予以纠正，如果当事人没有过

错，法院会判决行政机关赔偿当事人信赖利益损

失。只有合法的行政决定，法院才会允许其继续存

续。这依然是依法行政原理，根本不是德国法上对

违法授益行为的存续保护。

4.与依法行政关系

信赖保护与依法行政是何种关系?最高人民法

院行政法官认为，“不能将信赖利益保护原则置于依

法行政之前，无原则的以牺牲社会公共利益来强调

政府对所作承诺的遵守”。对于违法行政行为，行

政机关有权予以撤销或改变。如果法官发现，行政

机关“未就其认定的事实和理由提供充分有效的证

据”，也未提供可以依职权撤销的法律依据，法官会

直接认定行政机关撤销决定违法。在纠正违法行

政之后，法官才会考虑如何保护信赖利益，比如，按

照各自过错程度，判决承担赔偿责任。要求行政

机关积极行使裁量权，合法、合理地“解决规划上的

历史遗留问题或者采取妥善的补救措施”。即使

无法找到具体处理方案，也希望在判决后，两造双

方“进一步就本案实质争议进行沟通协商，早日化解

争议”。

(三)合法预期

在检索到的55件案件中，除了“合法预期”，法官

偶尔也会采用“正当期待”“合理期望”“合理预期”，

一般是指当事人对有关行为或后果应当有所预见，

是日常生活中的习惯用语。只有在一些裁判中，“合

理预期”指一项法律原则，与合法预期保护同义。

名实相符的案件共计不超过10件。

在不少法官看来，合法预期与信赖保护是一回

事，可以相提并论。第一，它们的适用条件毫无二

致。“行政法保护的行政相对人的信赖利益以及合法

预期是以行政行为合法为前提的，如果行政行为本

身违法，行政相对人不能基于违法的行为获得预期

利益。”第二，产生合法预期保护的具体情境，与诚

信、诚实守信、信赖保护也一模一样。包括，合法有

效的行政行为能够产生合法预期的保护；基于合同

约定而产生合理预期；基于税收规定而产生的对应

缴纳税费的合理预期；长期固定的实践也可以产生

合法预期保护。

但是，在保护方式上除了实体性保护和赔偿性

保护，还出现了近似英国法上的程序性保护，比如，

即便法律不要求听证，因行政决定影响当事人合法

预期，也应当给予当事人一次听证机会；应当将行

政决定的改变意向及时通知当事人，以便其行使相

关权利。

总之，从上述判案不难发现，第一，由于前述有

关立法、文件规定是法院裁判的依据或参考，“信赖

保护”“合法预期”的适用情境，与“诚信”“诚实守信”

几无差别，错综复杂、姿态万千的鲜活实践基本上可

以分别归入上述立法、文件规定的二元结构体系之

下。只是经由法官裁判，有关保护规范也变得更加

细腻翔实，极大地丰富了有关立法文件上的规范要

求。第二，“在一些案件中，法官虽然仍在使用‘信赖

保护’的话语体系，但是在具体内容上却几乎完全引

入了合法预期的概念内核”。是按照合法性先于信

赖利益保护的次序处理它们彼此之间的冲突。是

“借信赖保护之名行合法预期之实”。第三，至于合

法预期理论关注的行政政策、行政惯例、行政指导、

行政计划等，在判案中也偶有涉及，却寥寥无几，这

可能与政策、指导、计划还不能直接受理审查有关。

因此，也就无从洞察、归纳法官是如何保护其中的信

赖和预期。第四，无论“诚信”“诚实守信”还是“信赖

保护”“合法预期”，有关判案要么判决责令履行、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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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变更，要么判决赔偿、补偿、采取补救措施。也就

是提供了实体性保护、赔偿(补偿)性保护，除了行政

决定应当依据法定程序撤销之外，近似于英国法上

的程序性保护比较少见。

五、进一步厘清关系

从上述分析中不难看出，理论与实践之间还是

存在着一定反差。官方文件多用“诚信政府”“诚实

守信”，以示公法与私法区别。“信赖保护”“合法预

期”多在学术上采用，在法官的判词中也偶有出现，

却是与“诚信”“诚实守信”“诚实信用”在涵义上相差

无几。而在不少学者看来，诚实信用、信赖保护、合

法预期之间，彼此交织，不说有云泥之别，也不完全

相同。面对着既有理论与实践发展的犬牙交错，如

果不先对三种理论之间纵横交错的相互关系进行条

分缕析，就无法审慎抉择诚信政府的理论取向。

(一)诚实信用与信赖保护

在行政法上，为什么会相继出现诚实信用和信

赖保护?它们是何种关系，学者观点不一。一是“等

同说”，它们是等同，只是语义表达不同，“信赖保护

原则是诚实信用原则的另一个化身、另一种称

谓”。它们之间的关系“应该与民法上两者的关系

差不多，即信赖利益保护原则以诚实信用原则为前

提，是诚实信用原则的演绎与延伸”。它们都是私法

上诚实信用原则的类推。在针对行政机关提出的

要求方面，“‘诚实信用’愈发与‘信赖保护’相连”。

“将诚实信用原则等同于信赖利益保护原则的意见

并不是相关学者的明确表述，而是其相关论述的体

现。”官方文件之所以采用“诚实守信”，是因为“可

以与人们熟悉的民法诚信原则相承接，便于人们理

解与接受”。一些法官在判决中也同时使用“诚实

信用原则”“诚实守信”“合理信赖”“信赖利益”。二

是“包含说”，认为信赖保护是诚实信用的一项要求，

“伴随着私法的诚信原则在行政法中的引入而确立

起来，是诚信原则在行政法中最直接的体现”，是

“作为诚信原则的一个方面或者某一阶段的具体体

现”。其中的推理大致是，《行政许可法》(2003年)第
8条规定了信赖保护。《国务院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

施纲要》(2004年)关于“诚实守信”要求之中包含了上

述第8条内容，且不限于行政许可，而是适用于所有

的行政决定。因此，“信赖保护”是“诚实守信”题中

应有之义。三是“全异说”，它们之间是不同的。信

赖保护“源自法的安定性原则和行政行为的效力制

度”，而不是诚实信用。“若果真如此，则行政法上的

诚实信用原则与信赖利益保护原则甚至没有太大关

联性。”“不论是将信赖利益保护作为诚实信用原则

的基本要求，还是将二者等同起来，都是不太妥当

的。诚实信用仅赋予行政机关善意、诚实、守信、信

任等义务。行政机关违背这些义务的法律责任，部

分可由信赖利益保护原则来落实，但还有诸多是信

赖利益保护原则所不能胜任的。”

上述“全异说”“包含说”显然与行政法教科书不

符，也不被立法文件、行政审判所印证。反而是“等

同说”更切合实际。在本文看来，诚实信用和信赖保

护进入行政法之后，都发生了很大变化，根本不可能

类比于私法上信赖保护与诚实信用之间的关系。诚

实守信在行政法上弱化了理念宣示，趋向规范化建

构，并与信赖保护深度交融，合二为一。

公法上的“诚信”“诚实守信”不再过多强调是

“道德法律化”或者“伦理性规范”。第一，诚实信用、

诚实守信仅停留在从道德、理念层面关于善意、真

诚、忠诚无欺、合理公平等说教，实在是不足够的，没

有详尽明确的行为规则指引，不足以规范行政权力

的行使，实现控权目的。第二，道德说教、理念灌输

是必要的，但有时却空洞、苍白无力，行政裁判在这

个意义上的引用也是口号式的，在判决书上几乎是

一笔带过，没有规范分析的价值。对内在主观上是

否善意诚实的探究更是不易，也与行政诉讼的合法

性审查不符，因为一旦从客观审查迈入主观审查，会

“无端抬高了救济门槛，加大了审查难度，也让相对

人寻求救济变得更加困难”。第三，伦理道德意义

上的诚实信用，既不为行政法所独有，又凌驾于依法

行政原则之上，也不宜胪列为行政法基本原则。否

则，会冲乱层次分明、和谐有序的行政法基本原则

体系。

诚实信用在行政法上有两个重要发展方向，通

过法院裁判，逐渐形成了明确的规范内涵，形成了二

元结构，具有了可判断性、可实操性。一个是通过法

院判决，“恪守信用”在行政协议、行政允诺、行政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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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上形成了精致的规范结构，是诚实信用在行政法

上遗留下的重要遗产。另外一个发展方向，就是向

信赖保护的延展重合。而信赖保护反客为主，取代

诚实信用之后，又将“恪守信用”囊括其中。因此，很

多学者对诚实信用、信赖保护通常不加区分，在公法

上逐渐融合成为更加趋于统一的关系，浑然一体。

从法官裁判、官方文件看，诚信、诚实信用、信赖保护

也是在同一意义上交替使用，不分彼此。上述二元

结构得到学者、法官和文件制定者的高度认可，已经

完全达成了共识。但是，与一些学者在诚实信用、信

赖保护理论上叙述法不溯及既往不同，立法文件、法

官裁判上都不涉及、也不认为法不溯及既往是诚实

信用、信赖保护应有之义。本文也赞同不纳入，理由

已如前述。

(二)信赖保护与合法预期

信赖保护、合法预期是何种关系?不少学者认为

它们没有差别，只是术语译法不同，在内容和保护

方式上“越来越接近”。刘飞教授却认为，它们“非

但不是相同或相似的，恰恰相反是具有完全不同内

涵的”。并从形成信赖的基础不同、所期望的具体内

容不同、获得保护的核心要件不同、提供保护的阶段

不同、提供保护的方式不同等五个方面做了详细比

较分析。

在本文看来，英国法的合法预期与德国法的信

赖保护相比较，它们面临的问题都是一样的。但是，

如前所述，第一，在处理合法性与信赖利益保护之间

的次序和方法上，两者却有着根本不同。第二，在适

用范围上，合法预期广于信赖保护，尤其是在政策、

计划、指导、惯例、长期固定实践上形成了精细的保

护合法预期规则。且不说信赖保护在这些领域的适

用尚存争议，迄今未见细致的适用规则。第三，在保

护方式上，合法预期也多于信赖保护，特别体现在程

序性保护上。因此，在两者之间抉择，本文更青睐合

法预期。

但是，我们所理解的信赖保护，并没有真正承续

德国法，名实不符，已经完全中国化。完全固化为上

述二元结构之中的一项，就是行政机关不得随意撤

销已生效的行政行为。我们从来未曾意识、更遑论

考虑德国式的存续保护，而是以文害辞，以辞害意，

集体性误读而形成中国式理解。在合法性与信赖保

护冲突上，我们始终坚持依法行政优先，这与行政诉

讼合法性审查相契合，与合法预期同工异曲，与信赖

保护方枘圆凿。我们是借用了信赖保护，实质上在

讲述合法预期。

因此，从表面上看，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合法

预期优于信赖保护，也认同合法预期观念，但是，信

赖保护在学术上的地位似乎依然没有动摇，合法预

期在司法上也“不为法院倚重”。其实不然。信赖保

护的中国化，实质性化解了合法预期对行政法理论

的应有冲击。合法预期也“在中国司法审判中基本

附着于‘信赖保护’的话语体系”。它们实际上已经

不断趋向合二为一。

但是，从上述比较分析看，无论是立法文件还是

法官裁判，已经认同的信赖保护，是和诚实信用同构

化的，更准确地说，是与诚实信用融合而成的二元结

构。即便是难得一见的合法预期也在同一意义上使

用，仅关乎术语变换，不见知识的增量。究其原因，

一方面，可能与法官、文件制定者不甚明了合法预

期、信赖保护理论之间的实质差别，以及有关理论对

实践的辐射渗透不够有关。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当

下行政诉讼尚未纳入一些行政活动，比如行政政策、

计划、指导等，无法引起法官关注、思考并进而参考

援引有关理论。因此，从理论上看，相较于信赖保

护，无论在拓展适用范围，还是提升程序性保护上，

合法预期依然还有可以进一步挖掘、汲取的独特价

值，能够以此进一步完善诚信政府的理论构造。

六、诚信政府的理论取向

在本文看来，首先，无需过于纠结术语，不论是

继续采用文件偏好的“诚实守信”，还是学者青睐的

信赖保护，或者以合法预期代而取之，都已无关宏

旨。因为它们在中国情境下的发展、汲取、消化与融

合，早已焕然一新，逐渐形成了中国式的诚信政府理

论模式。不可能、也实在没有必要继续固执于哪个

原则更优、应当回到哪个原则之上。但是，为了与过

往的误读彻底割断，便于国际学术交流，不妨在术语

上起用合法预期，也仅是术语上，因为早已物是人

非，不再完全是英国法上的对应物。当然也可以继

续沿用官方文件上的“诚实守信”“政府诚信”。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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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结合法院判案经验，政策制定者的理解以及学者

的有关研究，可以发现，诚信政府理论从诚实信用出

发，汲取信赖保护、合法预期，水乳交融，形成了中国

式的理解，但是，仍然有待进一步发展和完善。

暂且不论一般理念上的道德伦理规范要求，比

如诚实、善意、真诚、无欺等，这些固然重要，可归入

理念教育范畴，诚信政府的法规范结构至少应当包

括以下三个方面，可以构建为三元结构。其中，第

一、二是行政审判、理论和立法已然达成的共识。第

三亟待补足。诚实信用、信赖保护的适用范围尽管

已经拉张到与合法预期几无差别，但是，行政政策、

长期固定实践、行政惯例、行政指导、行政规划之中

的信赖利益保护，显然与行政行为的撤销理论无

涉。就这方面规范的完备与实用而言，是诚实信用、

信赖保护之所短，合法预期之所长。引入合法预期

规范这类活动，尽管法院尚不开放直接受理其中一

些活动，诉讼意义不彰显，但至少对于规范权力理性

行使、践行公正行事义务极具意义。

第一，行政机关应当恪守信用，履约践诺。如果

行政协议、行政允诺、行政承诺是有效的，不违反法

律、法规和规章有关强制性规定，不存在重大误解或

违背一方真实意思的情形，相对人没有过失，那么，

行政机关就应当履约践诺。行政机关不得将政策失

误、审查疏忽的不利后果转嫁给当事人。

第二，非因法定事由，并经法定程序，符合正当

程序要求，行政机关不得撤销、变更已经生效的行政

决定。因国家利益、公共利益或者其他法定事由需

要撤回、变更合法的行政决定的，应当依照法定权限

和程序进行，给予正当程序保护，并对相对人因此而

受到的财产损失依法予以合理的补偿或者依法采取

补救措施。行政机关依法撤销、变更违法的行政决

定，相对人无过错的，对于因此造成相对人的损失应

当依法赔偿或者依法采取补救措施。如果行政机关

和相对人都有过失，那么，行政机关、相对人按照各

自过错比例分别承担相应的责任。因相对人欺诈、

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导致的违法，完全由相对人自己

承担不利后果。

第三，行政政策、长期固定实践、行政惯例、行政

指导、行政规划让相对人产生了对行政机关未来行

为的预期和信赖，并依此安排自己的生产、生活。如

果行政机关改变上述政策、规划，或者不按惯例、指

导内容行事，将给相对人带来窘迫、困难和财产损

失，就应当保护相对人的合法预期和信赖。一是行

政机关在实施上述改变之前，原则上要事先广而告

之，征求可能受到影响的利益群体的意见。二是没

有充分的公共利益理由，行政机关不得随意改变。

三是基于充分的公共利益可以改变时，行政机关也

要尽量采取过渡性政策，保护相对人的信赖利益和

合法预期，并且应当说明理由，给当事人造成财产损

失的，应当依法给予合理补偿或者依法采取补救

措施。

七、结论

从我国行政法理论、立法以及司法裁判看，进入

公法的诚实信用、信赖保护早已变异，在观念上与合

法预期趋同，它们在内涵上也趋于融合无间，形成了

不同术语、却涵义相近的中国式理解。但是，三家归

晋，在术语上还是采用合法预期更加适宜，也不妨继

续沿用官方文件上的“诚信政府”“诚实守信”。

政府诚信有着借用私法的明显轨迹，与公法结

合之后，在具体构造上却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实现

了由伦理规范向法律规范的转化，初步形成了二元

结构，一是将“恪守信用”适用于行政协议、行政承

诺、行政允诺，要求政府履约践诺。二是有关行政行

为撤销、撤回、变更的限制要求，涵摄了信赖保护。

但是，对于源自德国的信赖保护，我们由最初的误

读，加入了中国人的期许、观念与理解，进而形成了

中国式解读，不仅反噬诚实信用，而且事实上与合法

预期同构化，一定程度上折冲了合法预期的优势。

但是，信赖保护仅限于行政决定的撤销、变更与废

止，与合法预期相比，又显然过窄，欠缺周全。因此，

关于诚信政府的理论构造，应当考虑建立三元结构，

在上述二元结构之上，增加行政政策、行政计划、行

政惯例、长期固定实践在改变时对相对人信赖、合法

预期的保护。

注释：

①戚渊：《试论我国行政法援引诚信原则之意义》，载《法

学》1993年第4期，第5页。

··75China Social Science Excellenc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s://www.rdfybk.com/



宪法学、行政法学 2022.11
CONSTITUTIONAL LAW AND ADMINISTRATIVE LAW

②陈军：《行政法信赖保护与诚实信用两原则比较研究》，

载《韶关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2期，第15页。

③比如，杨解君、肖泽晟：《行政法学》，法律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60页；应松年主编：《当代中国行政法》，中国方正出

版社2005年版，第105-108页。

④刘莘、邓毅：《行政法上之诚信原则刍议》，载《行政法学

研究》2002年第4期，第7-8页。

⑤崔龙书与丰县人民政府行政允诺案，江苏省高级人民

法院(2016)苏行终字第90号行政判决书。

⑥杨登峰：《行政法诚信原则的基本要求与适用》，载《江

海学刊》2017年第1期，第134页。

⑦刘松山：《论政府诚信》，载《中国法学》2003年第 3期，

第36页。

⑧杨解君：《行政法诚信理念的展开及其意义》，载《江苏

社会科学》2004年第5期，第140页。

⑨梁小婷：《论行政法诚实守信原则的适用》，载《法制与

社会》2017年第6期，第21页。

⑩杨解君：《当代中国行政法的品质塑造——诚信理念之

确立》，载《中国法学》2004年第4期，第72页。

李权会与徐州市鼓楼区琵琶街道办事处、徐州市鼓楼

区人民政府行政补偿案，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苏行终字

第1271号行政判决书。

刘丹：《论行政法上的诚实信用原则》，载《中国法学》

2004年第1期，第34-35页。

潘荣伟：《政府诚信——行政法中的诚信原则》，载《法

商研究》2003年第3期，第73页。

参见马怀德主编：《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中国法制出

版社2000年版，第58页。

同前注⑩，杨解君文，第71页。

参见闫尔宝：《行政法诚信原则的内涵分析——以民

法诚信原则为参照》，载《行政法学研究》2007年第 1期，第

21-27页。

王子晨：《论行政语境下的信赖保护原则》，载《江西社

会科学》2021年第11期，第189页。

姜明安：《行政法基本原则新探》，载《湖南社会科学》

2005年第2期，第51页。

参见马怀德主编：《中国行政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9年版，第 20页；姜明安主编：《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高

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43页。

莫于川、林鸿潮：《论当代行政法上的信赖保护原则》，

载《法商研究》2004年第5期，第81页。

刘飞：《信赖保护原则的行政法意义——以授益行为的

撤销与废止为基点的考察》，载《法学研究》2010年第 6期，第

17页。

参见李洪雷：《论行政法上的信赖保护原则》，载《公法

研究》第4卷，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73页。

同前注，刘飞文，第4-5页。

同前注，莫于川、林鸿潮文，第81页。

同前注，姜明安文，第51页。

同前注，莫于川、林鸿潮文，第82-83页。

参见黄学贤：《行政法中的信赖保护原则》，载《法学》

2002年第5期，第22-23页；王太高：《行政许可撤回、撤销与信

赖保护》，载《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9年第2期，第103-106页。

朱丽琴：《试论行政程序法中的信赖保护原则》，载《法

学杂志》2003年第2期，第55-56页。

李春燕：《行政信赖保护原则研究》，载《行政法学研究》

2001年第3期，第7-8页。

参见汤太阳与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政府、南京市人民政

府行政监督、行政复议案，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苏行终

字第1313号行政判决书。

同前注，刘飞文，第7页。

同上注，第7页。

德国在 1956年之后，“越来越多的法院开始在其判决

中采纳支持公民信赖保护的观点，所涉及的领域也几乎遍及

所有国家行为的活动范围”。“将《联邦行政程序法》关于撤销

和废止行政行为中的信赖保护规则拓展适用于非行政行为属

性的其他行政措施。”展鹏贺：《德国公法上信赖保护规范基础

的变迁——基于法教义学的视角》，载《法学评论》2018年第3
期，第135页、第148页。

同前注，刘飞文，第8页。

耿宝建：《信赖保护原则的发展及在司法实践中的运

用——以负担行政行为和程序行政行为的信赖保护为视

角》，收入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编：《行政执法与行政审

判》(2006年第 1集)(总第 17集)，载微信公众号“行政法实务”

2022年3月2日，https://mp.weixin.qq.com/s/t_KvS1Spg5YtN2EWl
dOYiQ。

同前注，姜明安文，第55页。

同前注，展鹏贺文，第135页。

同前注，刘飞文，第9页。

同上注，第8页。

参见[德]哈特穆特·毛雷尔：《行政法学总论》，高家伟

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296页。

同前注，刘飞文，第9-10页。

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2018)沪 03行再字第 1号行

政判决书。

参见杨光明、荣县人民政府行政征收案，四川省高级人

民法院(2020)川行终字第2140号行政判决书。

参见郴州饭垄堆矿业有限公司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土

资源部等国土资源行政复议决定再审案，最高人民法院(2018)
最高法行再字第6号行政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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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周维峰：《论行政法信赖保护原则》，载《政法论丛》

2003年第2期，第78页；李沫：《激励型监管信赖保护的立法思

考》，载《法学》2013年第8期，第88页。

参见同前注，姜明安文，第51-52页。

有代表性的研究包括余凌云：《行政法上合法预期之保

护》，载《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3期，第128-139页；张兴祥：

《论行政法上的合法预期保护原则》，中国政法大学2006年博

士学位论文；陈海萍：《英国行政法上合法预期原则的最新发

展》，载《环球法律评论》2014年第5期，第99-111页。

参见余凌云：《荷兰行政法上的合法预期》，载《清华法

学》2011年第 1期，第 125-140页；孙成：《合法预期原则在香

港的起源与发展》，载姜明安主编：《行政法论丛》第 18卷，法

律出版社 2016年版，第 333-349页；陈震：《合理期待原则的

内涵——对该原则在英国法和欧盟法中的异同的比较分

析》，载《公法研究》第 5辑，浙江大学出版社 2007年版，第

238-258页。

参见余凌云：《行政法讲义》(第三版)，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9年版，第102-115页。

参见同前注，余凌云文，第130页、第132-139页。

石佑启、王贵松也提出批判性建议，“对于那些难以运

用存续、财产补偿等实体性保护方式加以保护的行政行为，也

要赋予行政相对人参与权和请求权，让相对人有机会充分表

达自己的意见，促使行政主体听取和考虑相对人的意见并作

出合理的选择”。参见石佑启、王贵松：《行政信赖保护之立法

思考》，载《当代法学》2004年第3期，第36页。

同前注，刘飞文，第16页。

See Jayanta Chakraborty, Doctrine of Legitimate Expecta⁃
tion-A Comparative Study of UK, USA & India, 5 Indian Journal
of Law & Public Policy 21, 22(2018).

See Paul Reynolds, Legitimate Expectations and the Pro⁃
tection of Trust in Public Officials, Public Law, Vol. 2011: 330,
p. 6, SSRN(Oct. 9, 2010), https://papers.ssrn.com/sol3/papers.
cfm?abstract_id=1689518.

王锡锌：《行政法上的正当期待保护原则述论》，载《东

方法学》2009年第1期，第22页。

彭錞：《小岛与大潮——英国与欧洲行政法的相互影

响、趋势及其启示》，载《厦门大学法律评论》第 19卷，厦门大

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82页。

参见同前注，陈震文，第250页。在Land Rheinland-
Pfalz/Alcan Deutschland GmbH案中，欧洲法院(European Court
of Justice)逐一驳回了德国联邦行政法院(Federal Administra⁃
tive Court)三个理由，判决撤销违法的国家资助(state aid)。See
Martina Künnecke, Tradition and Change in Administrative Law:
An Anglo-German Comparison, Springer, 2007, pp. 127-128.

参见张春生、李飞：《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释

义》，法律出版社 2003年版，第 36页；全国人大法工委国家法

行政法室编写：《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释义与实施指

南》，中国物价出版社2003年版，第44页。

参见余凌云：《对〈行政许可法〉第8条的批判性思考——

以九江市丽景湾项目纠纷案为素材》，载《清华法学》2007年第

4期，第 29-32页；陈海萍：《对合法预期保护原则之艰辛探

索——以法律文本为对象的初步考察》，载《华东政法大学学

报》2008年第5期，第129-131页。

同前注⑥，杨登峰文，第137页。

参见《湖南省行政程序规定》(2008年，已被修改)第 8
条、《宁夏回族自治区行政程序规定》(2015年)第6条、《江苏省

行政程序规定》(2015年)第7条、《山东省行政程序规定》(2011
年)第7条、《兰州市行政程序规定》(2015年)第8条、《汕头市行

政程序规定》(2011年，已被修改)第 7条、《海口市行政程序规

定》(2013年，已被修改)第8条。

参见《西安市行政程序规定》(2013年)第10条、《蚌埠市

行政程序规定》(2017年)第9条。

参见《汕头市行政程序规定》(2011年，已被修改)第107
条、《江苏省行政程序规定》(2015年)第84条。

参见《西安市行政程序规定》(2013年)第94条。

参见湖南省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湖南省行政程序规

定释义》，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12页。

比如，《深圳经济特区优化营商环境条例》(2020年)第
76条。

比如，《吉林市行政许可实施与监督办法》(2004年)第
3条。

比如，《成都市非行政许可审批和登记规定》(2008年)
第4条。

比如，《重庆市税务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制度(试行)》
(2018年)第8条。

比如，《厦门港口管理局港航安全生产违法行为举报奖

励办法(试行)》(2017年)第14条。

比如，《楚雄州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促进民间投资健康

发展的实施意见》(2018)年第22条。

比如，《吉林省退役军人残疾等级评定工作规程》(2020
年)第6条。

比如，《呼和浩特市关于推进“柔性执法”做好行政指导

工作的意见》(2020年)规定。

余凌云：《蕴育在法院判决之中的合法预期》，载《中国

法学》2011年第6期，第163页。

杨登峰：《行政法基本原则及其适用研究》，北京大学出

版社2022年版，第351页。

同前注，李权会等案判决书。

参见中方县人民政府、怀化市对外经济贸易盈丰有限

公司案，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湘行终字第 1407号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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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决书。

参见漯河市城乡规划局、漯河东城置业有限公司土地

行政纠纷案，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豫行终字第 2476号

行政判决书。

参见金美凤、金德苗、金美萍诉嵊州市人民政府行政协

议纠纷案，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浙行终字第472号行政

判决书。

参见福建省长乐市坤元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福州市

长乐区人民政府不履行法定职责案，最高人民法院(2018)最高

法行再字第205号行政判决书。

参见漯河市召陵区人民政府、漯河市东城置业有限公

司土地出让金返还行政赔偿纠纷案，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2016)豫行终字第1170号行政判决书。

覃焕尚等与广西壮族自治区乐业县人民政府撤销土地

批准行政处理再审案，最高人民法院(2018)最高法行再字第

201号行政判决书。

参见平顶山市新华区人民政府、孟艳平登记管理纠

纷案，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豫行终字第 150号行政判

决书。

参见高俊、营口市自然资源局更正房屋登记案，辽宁省

高级人民法院(2020)辽行再字第7号行政判决书。

参见濮阳市方德科技开发有限公司与濮阳市人民政府

不履行法定职责案，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豫行终字第

2147号行政判决书。

参见东海县人民政府与许宝启行政处罚案，江苏省高

级人民法院(2017)苏行终字第917号行政判决书。

张如英与南通市崇川区人民政府不履行法定职责案，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2015)苏行终字第391号行政判决书。

参见大同市新荣区人民政府、大同市新荣区住房保障

和城乡建设管理局与大同市新荣区昆仑燃气有限公司履行行

政协议上诉案，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晋行终字第645号
行政判决书。

同前注，福建省长乐市坤元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等

案判决书。

同上注。

张良荣、梁山县人民政府不履行行政协议上诉案，山东

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鲁行终字第313号行政判决书。

参见福州市人民政府、余玉明行政复议案，福建省高级

人民法院(2018)闽行终字第890号行政判决书。

参见辛崇云、辛崇粉等与日照市东港区人民政府等登

记上诉案，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鲁行终字第 1382号行

政判决书。

安顺市西秀区东街办事处诉项某等不履行房屋征收安

置补偿协议案，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2020)黔行终字第 1052
号行政判决书。

参见赵益武、赵金芳诉济南市历城区人民政府履行房

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案，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20)鲁行终字

第478号行政判决书。

比如，长沙县人民政府等与刘某等允诺上诉案，湖南省

高级人民法院(2015)湘高法行终字第70号行政判决书。

参见同前注，项某等案判决书。

珠海太阳鸟游艇制造有限公司诉珠海市社会保险基金

管理中心行政协议纠纷案，广东省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
粤04行终字第198号行政判决书。

参见同上注。

刘夫利诉沛县人民政府土地行政登记纠纷案，江苏省

丰县人民法院(2013)丰行初字第21号行政判决书。

曾海波与长沙市岳麓区交通运输局等行政处罚及行政

复议再审案，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20)湘行再字第8号行政

判决书。

参见泾县人民政府诉朱志奋不履行行政补偿法定职责

案，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皖行终字第22号行政判决书。

参见侯瑞华与郸城县人民政府、周口市人民政府集体

土地使用证批复纠纷案，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豫行终字

第1446号行政判决书。

参见南京市江宁区人民政府禄口街道办事处与南京金

林江科技有限公司行政补偿案，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8)苏01行终字第746号行政判决书。

舟山市红星石料有限公司与浙江舟山群岛金塘管理委

员会不履行行政补偿法定职责案，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
浙行终字第1091号行政判决书。

比如，北京琳琅满目商店与北京市朝阳区市场监督管

理局令改正通知纠纷案，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19)京行终字

第918号行政判决书。

参见灯塔市人民政府、辽阳佳美纺织有限公司不履行

行政补偿职责案，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 (2018)辽行终字第

1687号行政判决书。

参见珠海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与珠海太阳鸟游艇

制造有限公司行政纠纷再审案，广东省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9)粤04行再字第1号行政判决书。

参见同前注，刘夫利等案判决书。

项俊诉武汉大学教育行政处理再审案，湖北省高级人

民法院(2017)鄂行再字第27号行政判决书。

参见同前注，南京市江宁区人民政府禄口街道办事

处等案判决书。

参见余凌云：《论行政诉讼上的合理性审查》，载《比较

法研究》2022年第1期，第153页。

参见珲春市森泰农牧业开发有限公司诉珲春市人民政

府确认行政行为违法及赔偿案，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吉
行终字第450号行政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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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惠安县东园镇凤浦村鸭山自然村 15组诉惠安县

人民政府、泉州市人民政府土地管理行政决定和行政复议决

定案，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闽行终字第 594号行政判

决书。

湖南省株洲市人民政府、株洲市超宇实业有限责任公

司再审案，最高人民法院(2019)最高法行再字第 4号行政判

决书。

参见平顶山市新华区焦店镇人民政府、王卫平撤销建

筑许可证纠纷上诉案，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豫行终字第

444号行政判决书。

比如，范元运、范作动诉山东省邹平县建设局规划许

可暨行政赔偿案，载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编：《中国行政

审判指导案例》第 1卷，中国法制出版社 2010年版，第 151-
155页。

同前注，漯河市城乡规划局、漯河东城置业有限公司

土地行政纠纷案。

陆建萍与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政府拆迁案，上海市高

级人民法院(2019)沪行终字第57号行政判决书。

参见蔡发银、鹤岗市南山区人民政府确认拆迁房屋违

法及行政赔偿上诉案，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20)黑行终字

第277号行政判决书。

吴月明、珠海市自然资源局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纠

纷案，广东省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粤 04行终字第 47号
行政判决书。

参见冯计生诉隰县人民政府、隰县国土资源局土地行

政赔偿案，山西省临汾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晋 10行终字第

82号行政判决书。

参见浙江衡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临海市人民政府其

他行政行为纠纷上诉案，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20)浙行终字

第1145号行政判决书。

参见长汀中城投广场开发有限公司、长汀县自然资源

局行政协议履行案，福建省龙岩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闽 08
行终字第182号行政判决书。

参见吴小琴等诉山西省吕梁市工伤保险管理服务中

心履行法定职责案，载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编：《中国行

政审判指导案例》第 4卷，中国法制出版社 2012年版，第 77-
81页。

参见张善法与舟山市国土资源局行政登记上诉案，浙

江省舟山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浙舟行终字第 3号行政判决

书。但是，基于正当程序要求，对当事人作出的不利益处分，

也应当给予听证机会。

参见湘潭市雨湖区新月砂石场、湘潭市人民政府不履

行砂石开采经营权招租职责上诉案，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2020)湘行终字第203号行政判决书。

胡若溟：《合法预期在中国法中的命途与反思——以最

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典型案件为例的检讨》，载《上海交通大学

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2期，第60页。

除了上述有关合法预期程序性保护的案件之外，本文

仅发现一起案件，法官只是泛泛谈到，改变行政允诺要依据程

序，但没有提及具体什么程序。在“安徽禾景农业发展有限公

司与涡阳县人民政府不履行行政允诺上诉案”中，法院指出，

“行政允诺是指行政主体为实现特定的行政管理目的，向行政

相对人公开作出的当行政相对人作出一定行为即给予其利益

回报的意思表示”。“通过会议纪要作出的行政允诺属于已经

议定的事项，具有法定效力，除非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否

则非依法定程序不可随意否定其法律效力。”参见安徽省高级

人民法院(2021)皖行终字第495号行政判决书。

刘飞教授将我国学者的观点归纳为“等同说”“依据说”

“类推适用说”。参见同前注，刘飞文，第4页。

同前注，耿宝建文。

参见同前注，黄学贤文，第21页；同前注，莫于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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